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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天律意[2023]第 00972 号 

 

致：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重组管理办法》《监管指引第 9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上市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卢贤榕、陈磊、孙静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本所律师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维信诺本次交易事

宜出具了天律意[2023]第 00544 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出具的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8 号《关于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对维信诺

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声明的事项适用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中已声明的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修正或完

善，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所涉及到的简称、释义与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释义具有相同

含义。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维信诺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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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报告书显示，交易对方合肥兴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融公司”）、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屏基金”）、合肥合屏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屏公司”）均为合肥地区国有主体，实际控制人分别为

合肥包河区国资委、合肥国资委、合肥新站区国资局，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各持

有公司 12.34%股份。公司大股东合肥建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曙投资”）

亦为合肥地区国有主体，实际控制人为合肥蜀山区国资委，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

持有公司 7.29%股份。你公司认为上述四家国有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完成

前后，你公司均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均为建曙投资、昆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团队代表形成的一致行动体，本次交易

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1）根据你公司 2018 年 10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与合肥市人民政府签署项

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2018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合肥第 6 代柔

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告》），标的公司系经由合肥市政府协调，由兴融公司、

芯屏基金、合屏公司与你公司共同成立。请结合标的公司成立背景、合肥市政府

协调过程，以及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投资决策情况，核查并说明相关

国有主体是否受合肥市政府统一要求而参与投资，在对标的公司的投资和运营过

程中是否实质上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根据《投资协议公告》，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负责筹集的

180 亿元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金，应按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及时到位。请说明相关国

有主体实缴注册资本金的具体时间，芯屏基金实缴比例（100%）与兴融公司、

合屏公司实缴比例（49.33%）差异较大的原因，芯屏基金是否存在代兴融公司、

合屏公司履行实缴义务的情形，相关国有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请结合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建曙投资的股权结构、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况以及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法规，核查并

说明相关国有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

致行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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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交易完成后，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和建曙投资合计持

有你公司 44.31%股份。请结合问题（1）、（2）、（3）的核查情况，说明本次

交易是否导致你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是否构成重组上市，建曙投资及其关联方

是否需要在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根据你公司 2018 年 10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与合肥市人民政府签署项

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2018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合肥第 6 代柔

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告》），标的公司系经由合肥市政府协调，由兴融公司、

芯屏基金、合屏公司与你公司共同成立。请结合标的公司成立背景、合肥市政府

协调过程，以及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投资决策情况，核查并说明相关

国有主体是否受合肥市政府统一要求而参与投资，在对标的公司的投资和运营过

程中是否实质上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合肥市积极培育布局新型显示产业，OLED 产业属于新型显示行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维信诺在 OLED 领域深耕多年，是国内 OLED 行业的领先企业。合肥

市政府认可第 6 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对

合肥显示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希望引进并支持该项目，并同意在项目用地配套

条件、能源供应、政府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为本项目提供政策性支持。 

2018 年 10 月，维信诺与合肥市人民政府签署《合肥第 6 代柔性有源矩阵有

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

议》），就引入该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说明，鉴于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形成了

上游装备、材料、器件，中游面板、模组，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新型显示产业链

条，上市公司拟选址在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合肥市投促局和新站区

投促局积极推介，协调上市公司与市、区多家国资平台洽谈投资合作事宜，经磋

商，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及合屏公司确定了投资意向。合肥包河区国资委就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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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事项出具批复，同意兴融公司向标的公司注资不超过 60 亿元参与 AMOLED

项目投资；芯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就本次投资事项作出决议，同意芯屏基金向

标的公司注资不超过 60 亿元投资建设 AMOLED 项目；合肥新站区国资局就本

次投资事项出具批复，同意合屏公司向标的公司出资不超过 60 亿元参与

AMOLED 项目投资。 

2018 年 11 月，经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及合屏公司各自独立履行上述决策程

序后，与上市公司共同签署《合肥第 6 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

（AMOLED）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确定了各方的出资比例、出资期限

等具体投资安排。同时为推进项目进度之需要，由“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该协议项下的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研发、生产和销售第 6 代柔性有源

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相关产品，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合屏公

司及上市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对合肥维信诺进行增资。 

根据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提供的批复、决议及其出具的说明，就

投资标的公司事项，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均履行了各自决策程序，系

独立决策，不存在受合肥市政府统一要求而参与投资的情形；兴融公司、芯屏基

金、合屏公司不存在就投资及管理标的公司、实施本次交易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

任何协议或其他一致行动安排。 

综上，相关国有主体对标的公司的投资系独立决策，不存在受合肥市政府统

一要求而参与投资，在对标的公司的投资和运营过程中实质上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 

二、根据《投资协议公告》，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负责筹集的

180 亿元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金，应按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及时到位。请说明相关国

有主体实缴注册资本金的具体时间，芯屏基金实缴比例（100%）与兴融公司、

合屏公司实缴比例（49.33%）差异较大的原因，芯屏基金是否存在代兴融公司、

合屏公司履行实缴义务的情形，相关国有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一）相关国有主体实缴注册资本金的具体时间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股东出资凭证等资料，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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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肥维信诺的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实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时间 

兴融公司 

45,000 2020 年 5 月 

67,000 2020 年 6 月 

68,000 2020 年 11 月 

116,000 2021 年 3 月 

小计 296,000 - 

芯屏基金 

45,000 2018 年 12 月 

135,000 2019 年 3 月 

270,000 2019 年 6 月 

45,000 2019 年 9 月 

105,000 2019 年 10 月 

小计 600,000 - 

合屏公司 

120,000 2019 年 11 月 

67,000 2020 年 3 月 

109,000 2021 年 3 月 

小计 296,000 - 

注：根据合肥维信诺公司章程，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的出资期限均为 2038 年 9

月 10 日。 

 

（二）芯屏基金实缴比例与兴融公司、合屏公司实缴比例差异较大的原因，

芯屏基金是否存在代兴融公司、合屏公司履行实缴义务的情形，相关国有主体之

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合肥维信诺公司章程、各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及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

等资料，芯屏基金成立时间较早，系由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

头组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成立时间较早且募资规模较大，具备较强的资金

实力，因此芯屏基金对标的公司实缴出资时间较早；兴融公司、合屏公司针对本

项目的投资资金存在筹措过程，因此兴融公司、合屏公司对项目公司实缴出资时

间晚于芯屏基金。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合屏公司均以其合法自有/自筹资金进

行本次项目投资，根据各方签署的投资协议，项目注册资本金按项目建设进度及

时到位，鉴于 AMOLED 项目投资金额较大，为及时落实合肥维信诺项目建设所

需资金，保障标的公司正常建设和经营，项目前期主要由芯屏基金出资，兴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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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屏公司分阶段逐步出资，因此，芯屏基金实缴出资时间、出资比例与兴融

公司、合屏公司实缴出资时间、出资比例存在差异。前述事项未违反标的公司章

程及各方签署协议之约定。 

芯屏基金不存在代兴融公司、合屏公司履行实缴义务的情形，相关国有主体

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三、请结合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建曙投资的股权结构、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况以及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法规，核查并说

明相关国有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

行动情形 

（一）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建曙投资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况 

1、兴融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合肥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T7J1N1P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锦绣大道与黑龙江路交口（滨湖金融小镇） 

法定代表人 施夕华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18年11月9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融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合肥市包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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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肥包河区国资委持有兴融公司 100%股

权，为兴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融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施夕华 董事长兼总经理 

2 李佳 董事兼财务负责人 

3 解保 董事 

4 宋军 监事 

5 邵壮 监事 

6 史尚可 监事 

7 何丹阳 监事 

8 汪丽 监事 

2、芯屏基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MA2MRYQY4Y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 合肥市包河区武汉路22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2,443,125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6年1月18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出资结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芯屏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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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0 0.04 

2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159,000.00 47.44 

3 合肥瀚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33,125.00 42.29 

4 合肥瀚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50,000.00 10.23 

合计 2,443,125.00 100.00 

（3）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建投资本 70.83%的股权，并分别持有合肥瀚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合肥瀚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8235%和 99.6995%的出资份额。合肥国

资委持有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系芯屏基金的

实际控制人。 

（4）主要管理人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芯屏基金的主要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李宏卓 投决会委员 

2 陆勤航 投决会委员 

3 王友军 投决会委员 

4 杨雪蕾 投决会委员 

5 罗文萍 投决会委员 

6 陈小蓓 投决会委员 

3、合屏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合肥合屏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T666L63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 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999号A5-103室 

法定代表人 莫坤秀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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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18年10月25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屏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

资产管理局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3）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肥新站区国资局持有合屏公司 100%股

权，为合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屏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莫坤秀 董事长兼总经理 

2 王国勇 董事兼财务负责人 

3 谢菁菁 董事 

4 童波 监事 

5 田莉 监事 

6 陈静 监事 

7 朱晓明 监事 

8 林继超 监事 

4、建曙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合肥建曙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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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4MA2WM5WT4U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蜀山新产业园区井岗路1100号蜀山区检察院

北三楼 

法定代表人 谢公平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21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建曙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合肥市蜀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000 100.00 

合计 1,000 100.00 

（3）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肥市蜀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建曙投资 100%的股权。合肥市蜀山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合

肥市蜀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的股权，系建曙投资的实际控制

人。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建曙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谢公平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 赵建光 监事 

3 罗晓雯 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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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的一致行动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要素 结论 

1、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

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根据下文“1、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协

议或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

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不存

在此条情况 

2、国有出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根据下文“2、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股

权控制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此条情况 

3、国有出资主体是否受同一主体控制 
根据下文“3、相关国有主体不受同一主体

控制”，不存在此条情况 

4、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

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下文“4、相关国有主体的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

交叉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此条情况 

5、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

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此条情况 

6、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

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不存在此条情况 

7、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

济利益关系 

根据下文“5、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合

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不存在此条情况 

8、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适用 

9、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适用 

10、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

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

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

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不适用 

11、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适用 

1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

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

有本公司股份 

不适用 

13、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下文“2、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股

权控制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此条情况 

1、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协议或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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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各国有出资主体之间不存在就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安排、投票权行使、

关于投资项目公司或本次交易等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任何协议或其他一致行动

安排。 

2、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建曙投资、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兴融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分别为合肥市蜀山区国资委、合肥市国资委、合肥新站区国资局、

合肥市包河区国资委。相关国有主体均受不同国资委控制，股权上不存在直接的

控制关系或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第 216 条，“（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

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

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

6 条，“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4 条，“上市公司与本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所列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而

形成该项所述情形的，不因此构成关联关系，但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外”。 

据此，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会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目前

建曙投资、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兴融公司均不存在各自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兼任上市公司或该等主体之间相互兼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综上所述，建曙投资、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兴融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

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3、相关国有主体不受同一主体控制 

（1）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建曙投资、合肥芯屏、



                                                   补充法律意见书 

14 

合屏公司、兴融公司不属于同一出资人出资且控制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明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

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应当如何理解？答：（一）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属于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2）收购人与出

让人属于同一出资人出资且控制。对于国有控股的，同一出资人系指同属于国务

院国资委或者同属于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民政府”。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投资者非同属于国务院国资委或非同属于同一省、自治

区、直辖市地方人民政府，则该等投资者不视为同一主体控制下的国资主体。建

曙投资、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兴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分别为合肥市蜀山区国资

委、合肥市国资委、合肥新站区国资局、合肥市包河区国资委，分别受合肥市蜀

山区人民政府、合肥市人民政府、合肥新站区人民政府、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政府

等不同行政区划、不同层级的国资监管机构控制，不属于“同属于国务院国资委

或者同属于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民政府”的情形，因此，建曙投资、

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兴融公司不属于同一出资人出资且控制的主体。 

（2）根据国资相关规定，上级政府国资委对下级政府国资委不存在控制关

系或直接管理关系 

1）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19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09 号）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代表本级政府履行

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构。上级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下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25 号）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指导监督，是指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下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实施的依法规范、引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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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沟通交流、督促检查等相关活动”；第四条规定：“指导监督工作应当遵循

下列原则：…（二）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尊重和维护下级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的出资人权利，不得代替或者干预下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

资人职责，不得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 

据此，上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下级机构进行指导、监督，但

不得代替和干预下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 

2021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8 号）第三条规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实行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第四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加强对本级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审查、批准重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

责”。 

据此，区一级国有资产的管理和决定权限在区级人民政府。 

2）合肥市、区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 

合肥市、区亦存在有关支持各级投资平台对下属企业相关事项具有独立决策

权限的相关规定：根据合肥维信诺设立时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合肥市市级政

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目录，合肥市国资委负责委属企业重大投、融资事项审核、

国有资本（股本）变动、产权转让（含无偿划转）、资产处置审核等；根据合肥

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公开发布的部门职能，其负

责实施国有资产管理，进行产权登记；根据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包

河区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目录的通知》及包河区财政局（国资委）职能等公

开信息，包河区财政局（国资委）负责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区属企业国有资本（股本）变动、产权转让（含无偿划转）审核；根据

蜀山区财政局（国资委）公开信息，蜀山区财政局（国资委）负责区国有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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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负责制定本区国有资产管理地方性规章和制度；对投资分配和国有资产

的重大投入项目提出意见。 

3）结论 

根据国务院及国资委的上述相关规定，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下

级机构进行指导、监督，但不得代替和干预下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

人职责，上级政府国资委对下级政府国资委不存在控制关系或直接管理关系。根

据合肥市、区上述相关规定，合肥市国资委仅对委属企业相关事项进行审核，其

监管对象不包括区级国资委及其下属企业，各区国有资产由各区级政府自行管

理。 

本次交易中，合肥市国资委、合肥市蜀山区国资委、合肥市包河区国资委、

合肥新站区国资局隶属于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均为独立的国有出资人。前述主

体各自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不受合肥市国资委统一管理或控

制。故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合屏公司、建曙投资不构成一致行动人或被认定为

受同一主体控制。 

4、相关国有主体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交

叉任职的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建曙投资、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兴融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 

5、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国有主体中仅有芯屏基金、兴融公司

存在共同对外投资情形，具体如下： 

共同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投资情况 

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肥京东方显示”） 

芯屏基金持有其 63.33%股权 

兴融公司持有其 28.33%股权 

注：根据京东方（000725）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告信息，京东方拟受让兴融公司所持

合肥京东方显示 28.3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兴融公司将不再持有合肥京东方显示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合肥京东方显示全体股东同意，兴融公司已经完成非公开协议转让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正在履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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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京东方（000725）的公开披露文件，京东方与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已签

订协议，为使京东方控制合肥京东方显示，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同意在合肥京东

方显示股东会就任何事项表决时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按京东方的意见行使表决

权。 

根据相关方的确认，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在合肥京东方显示项目中相互之间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共同投资行为并不构成合伙、合作、

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根据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建曙投资及其各自主管国资监管机构

出具的确认函，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的投资及建曙投资对上市公司的投资均已履

行各自审批程序，前述事项属于各自主管部门的独立决策事项，无需提交其他单

位审批；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建曙投资各自主管国资监管机构均为

独立的国有出资人，隶属于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不属于同一出资人主体，各方

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本次交易对方及上市公司主要股东之间

不存在一致行动情形。 

综上，结合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建曙投资的股权结构、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况以及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法规，相关国有

主体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和建曙投资合计持有

你公司 44.31%股份。请结合问题（1）、（2）、（3）的核查情况，说明本次交

易是否导致你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是否构成重组上市，建曙投资及其关联方是

否需要在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一）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情况，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后（不考虑配套融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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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合计 294,940,838 21.35% 294,940,838 13.45% 

其中：建曙投资 160,000,000 11.58% 160,000,000 7.29% 

      昆山经济 131,730,538 9.54% 131,730,538 6.01% 

      团队代表 3,210,300 0.23% 3,210,300 0.15% 

合屏公司 - - 270,705,182 12.34% 

芯屏基金 - - 270,705,182 12.34% 

兴融公司 - - 270,705,182 12.34% 

西藏知合 267,350,097 19.35% 267,350,097 12.19% 

其他公众投资者 819,195,605 59.30% 819,195,605 37.34% 

总股本 1,381,486,540 100.00% 2,193,602,086 100.00% 

注：由于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方式确定，最终发行价格尚未确定，因此暂不考

虑募集配套资金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为建曙投资、昆山经济和公司团队代表形成的一致行动体；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发生变化，且不存在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

东。此外，一致行动体、合屏公司、芯屏基金、兴融公司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且不受同一主体控制（详见本题第三问中的相关回复内容）。因此，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合屏公司、芯屏基金、兴融公司已出具《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函》：“本承诺人充分认可上市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状态，自本

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36 个月内，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主体承诺不会以

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为目的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会以所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单独或共同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主体承诺不会通过与本次交易其他交易对方、上市公司主要股东等主体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征集投票权、投票权委托、对外让渡对应表决权等方式谋求或

协助他人谋求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或控股地位。本承诺函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之日起 36 个月内持续有效，不可撤销或解除。”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2021 年，西藏知合与建曙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与昆山经济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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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仍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与建曙投资或昆山经济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题第三问中的相关回复内容），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向收购人的关联方购买资产。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建曙投资及其关联方无需在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合屏公司、芯屏基金、兴融公司预计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将超过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后总股本的 5%。因此，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建曙投资及其关联方与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建曙投资及其关联方无需在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综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建曙

投资及其关联方无需在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投资系独立决策，不存在

受合肥市政府统一要求而参与投资，在对标的公司的投资和运营过程中实质上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标的公司项目注册资本金按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到位，芯屏基金不存在代

兴融公司、合屏公司履行实缴义务的情形，相关国有主体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 

3、结合兴融公司、芯屏基金、合屏公司、建曙投资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况以及国资管理部门相关法规，相关国有主

体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4、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本

次交易中，建曙投资及其关联方无需在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中回避表

决。 



                                                   补充法律意见书 

20 

问题 5 

报告书显示：（1）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220 亿元，当前实缴资本 145.7 亿元。

（2）标的公司在建工程余额 218.82 亿元，为规划产能 3 万片/月的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目前建成产能为 2 万片/月。该生产线于 2020 年底实现

产品点亮，2021 年实现对品牌客户百万级产品交付，2022 年实现对多家品牌客

户旗舰产品量产交付。 

（1）请说明标的公司后续产线建设规划、资金需求情况和融资计划，你公

司是否具备相应融资能力支付剩余注册资本金，合屏公司、芯屏基金是否将按产

线建设进度缴纳相应剩余注册资本金。 

（2）请结合标的公司后续资金需求情况、公司筹资和偿债能力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是否存在偿债风险，以及控制债务风险、改善资本结构、

降低财务费用的具体措施。 

（3）请结合该生产线投产、产能爬坡、良品率等情况，说明该生产线未转

入固定资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转固时点是否存

在明显差异。 

（4）请说明该生产线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程序，是否已取

得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估等批准（如需）。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对问题（3）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对问题（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请说明该生产线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程序，是否已取得

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估等批准（如需） 

标的公司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已履行的立项、节能审查、环境

影响评估等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 



                                                   补充法律意见书 

21 

2018 年 12 月 28 日，标的公司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取得合肥市

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项目编码 2018-340163-39-03-034746）。 

2、节能审查 

2019 年 11 月 29 日，标的公司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取得安徽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第六

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

见》（皖发改能评[2019]51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报告；项目年综合能源消

费量 161443.42 吨标准煤（当量值），其中年消费电力 126617.8 万千瓦时，天然

气 478.69 万立方米，柴油 11.95 吨。 

3、环评批复 

标的公司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已分别于 2019 年 4月 15日、2020

年 3 月 13 日取得合肥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第六

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审批意见》（环建审[2019]19 号）、《关于第六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

件（AMOLED）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变更报告的审批意见》（环建审[2020]13

号）。 

综上，标的公司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已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或核

准程序，已取得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估等批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标的公司第六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已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程

序，已取得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估等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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